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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组织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生辅导员任职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面掌握学生辅导员

的工作情况，建立和完善富有生机与活力、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的选人用人机制，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细则》，

结合学校学生工作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辅导员提任科级职务考核工作，要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的原则；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绩的原则；坚持

集中考核与平时表现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竞争择优、排序推荐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符合提任基本条件的学生辅导员。 

第二章  任职的基本条件 

第四条  学生辅导员提任科级职务，须符合《中国石油大学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科级干部的任职条件和基本要求。 

第五条  学校党委在学生辅导员的级别管理上，原则上以“258”、

“369”的工作年限把握：即研究生毕业从事学生工作，提任副科级

辅导员须满 2年以上，提任正科级辅导员须满 5年以上，提任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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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须满 8年以上；本科毕业从事学生工作，提任副科级辅导员须

满 3年以上，提任正科级辅导员须满 6年以上，提任副处级辅导员须

满 9年以上。 

第三章  考核的内容和时间 

第六条  考核采取定量测评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量测评

的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具体

内容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生辅导员提任科级职务考核要点》

（附件 1）。定性评价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档。 

第七条  学校学生辅导员提任科级职务考核工作，每年集中组织

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 5月份进行。 

第四章  考核的程序 

第八条  符合提任科级职务基本年限条件的学生辅导员，总结任

现职以来的工作等情况，并填写《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生辅导员

提任科级职务考核登记表》（附件 2）。 

第九条  述职和民主测评。 

（一）个人述职。学生辅导员作个人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应根据

考核内容，实事求是地汇报个人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情况，

以工作实绩为重点。 

（二）民主测评 

1、学校层面工作考核。参加人员为党委学生工作部（处）、团委、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武装部、后备军官学院的相

关人员，教学院部党委副书记、团委书记。本次考核，先由学生辅导

员作述职报告，参加人员根据其述职报告，结合平时掌握的工作情况，

对其进行测评。此项权重占 30%。 

2、学院层面民主测评。参加人员为学院党政正职、分管教学工

作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院部机关工作人员、教师代表、全体学生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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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本次测评，学生辅导员须提交书面述职报告，参加人员根据其

书面述职报告，结合其平时的工作表现，对其进行测评。此项权重占

20%。 

3、学生层面征求意见。按照 10%-15%的比例，随机抽取被考核学

生辅导员所负责的学生，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民意调查和征求意见。

参加人员根据学生辅导员平时工作情况，结合其书面述职报告，对其

进行测评。此项权重占 50%。 

第十条  上述三个层面的考核结果由党委组织部负责最后汇总。 

第五章  考核结果的评定和运用 

第十一条  结合民主测评结果，综合考虑学生辅导员德才素质情

况，党委组织部在充分听取相关部门和分管校领导意见后，对学生辅

导员的考核结果作出评定，并分批次向相关教学院部党委提出推荐人

选。 

第十二条  党委组织部向教学院部党委提出的推荐人选，原则上

分三批进行：第一批 50%左右，时间为当年考核工作结束后；第二批

30%左右，当年年底；第三批 20%左右，重新参加新一年度的考核。 

第十三条  各教学院部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党委组织部推

荐的人选，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细则》的相关

规定，履行干部提任程序，研究提任相应级别及职务，并报党委组织

部备案。 

第十四条  学生辅导员提任考核实行一票否决，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当批次不能提任相应科级职务： 

（一）因工作失职或不到位，学生中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意外

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处置，造成恶劣影响的； 

（二）因工作失职或不到位，学生中有集体静坐、罢餐、罢课及

在公共场所聚众闹事等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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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重大的责任事故。 

第六章  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十五条  考核工作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具体由党委组织部牵

头，党委学生工作部（处）和相关教学院部党委配合。其中，学校层

面工作考核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处）负责组织，党委组织部进行指导；

学院层面民主测评由相关教学院部党委负责，党委组织部进行指导；

学生层面征求意见，由党委组织部具体负责，相关教学院部党委配合。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生辅导员提任科级职务考核

要点》 

2、《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生辅导员提任科级职务考核

登记表》 

 

  

 

党委组织部 

二○一○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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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生辅导员提任科级职务考核要点 

 

项目 考核要点 备注 

德 

 立场坚定，政治觉悟高； 

 为人师表，率先垂范； 

 爱岗敬业，秉公办事； 

 顾全大局，具有奉献精神。 
 

能 

 主动学习业务理论，注重调查研究； 

 熟悉掌握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顺利组织学生开展活动； 

 党团教育、积极分子培养、党员发展工作的安排合理、措

施落实到位； 

 学生干部队伍的培养效果好。 

 

勤 

 责任心强，及时发现并解决学生中存在的问题； 

 按时参加各种学习和会议； 

 跟班听课、召开年级大会，熟悉学生基本情况； 

 围绕“五大支持系统”扎实开展工作； 

 积极研究探索新时期学生工作。 

 

绩 

 顺利完成所负责学生的各项工作； 

 特殊群体学生工作效果突出； 

 所负责的学生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班风、学风好； 

 做好学生的奖助贷勤补等日常工作，在学生中具有较高威

信； 

 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处置及时、妥当； 

 学生无安全事故，违纪情况少； 

 学生工作研究成果多； 

 各类专项活动及比赛的获奖情况好。 

 

廉 

 对于涉及学生利益的事情，真正推行“阳光管理”； 

 廉洁自律，所负责的学生工作中无乱收费、乱开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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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生辅导员提任科级职务考核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学 历 
学 位 

 职称  
参加工作 
时    间 

 

现工作单位及
职务 

 
分管 

学生年级 
 

任 

现 

职 

以 

来 

工 

作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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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情况 

 
 
 
 
 

 

学校党委 
审定意见 

 

备注  

 


